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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資訊 

1.1 目的 

為掌握屏東縣縣行政轄區內溫室氣體排放狀況，以有效管理排放量及推

動減量措施，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據環境部氣候變遷署於 2024 年

頒布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 年版）」，盤查 112 年

度屏東縣行政轄區內各類排放源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資料蒐集期間自 112 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透過盤查作業掌握本縣溫室氣體排放量現況，

建立完整之碳排放基準資料，俾利後續評估減碳成效、調整政策方向，並與

中央氣候政策接軌，以提升本府地方治理效能及永續發展能力。 

為配合國家 2050 年淨零排放策略，本府積極掌握能源、工業、農業、

運輸、住商與環境等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並積極推動減（固）碳工作，

每年以「屏東縣低碳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作為協調與合作平台，

統籌推動溫室氣體相關業務，擘劃氣候變遷整體因應策略，以有效提升地方

治理效能與永續發展能力；屏東縣低碳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組

織架構圖詳見圖 1.1-1。 

圖 1.1-1 屏東縣低碳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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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縣市背景資訊 

一、地理位置 

屏東縣為臺灣最南端之縣市，三面環海，海岸線全長約 146 公里，

地形呈狹長形態，南北縱深約 112 公里，總面積約 2,775.6 平方公里，

東邊以中央山脈為界與臺東縣相鄰，東臨太平洋（菲律賓海），西濱臺

灣海峽，南面向巴士海峽（呂宋海峽），北以高屏溪上游為界與高雄市

接壤。全縣轄有 1 個縣轄市（屏東市）、3 個鎮（潮州鎮、東港鎮、恆春

鎮）及 29 個鄉。 

二、氣候特徵 

屏東縣轄內地形多變，山巒起伏，包含海拔逾 3,000 公尺之高山及

廣闊平原，呈現熱帶、溫帶至寒帶之氣候垂直分布；轄內氣候屬熱帶季

風型，全境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全年氣溫變化幅度有限，年平均氣溫約

為攝氏 25.6 度，白天高溫常逾 30 度，氣候明顯炎熱，炎熱期長達九個

月，素有「熱帶之都」、「太陽之都」等稱譽。全年降雨主要集中於 5 月

至 9 月間，降雨型態以雷陣雨及颱風雨為主，受夏季西南季風及冬季東

北季風影響，挾帶豐沛水氣。 

三、人口負荷 

根據 112 年統計，屏東縣總人口數為 794,997 人，其中男性人口為

402,917 人，女性人口為 392,020 人；各鄉鎮市人口數量最多的是屏東

市，其次為潮州鎮，而最少的是霧臺鄉；人口密度以屏東市 2,979 人/km²

居首，爾後是琉球鄉（1,803 人/km²）與東港鎮（1,559 人/km²），最少人

口密度則為霧臺鄉，僅為 12 人/km²，明顯呈現出人口密度分布為城鎮

區域大於山區，且集中於工商較為發達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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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發展 

屏東縣為臺灣農業重鎮之一，根據 112 年全國農業統計年報顯示，

屏東縣農地面積約達 7.1 萬公頃，約占全縣總面積的四分之一，且超過

三分之一縣民從事農業生產，得益於地理與氣候條件之優勢，全年皆適

合農作，可穩定供應多樣且富有地方特色的蔬果，深受國內外市場青睞。

除農業外，屏東縣在畜牧業亦具關鍵地位，與彰化縣、雲林縣並列為全

國三大養豬縣市，統計至 112 年底，屏東縣登記養豬場達 1,353 場，占

全國比例高達 23.3%，為全台之最，且當年之農林漁牧產業總產值達新

臺幣 769.9 億元，占全國 13.25%，僅次於雲林縣，居全國第二。此外，

屏東近年觀光產業發展迅速，整體旅遊市場持續擴大，尤以深度體驗型

旅遊漸成主流，已在國民旅遊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展現強勁成長潛力

與市場影響力。 

工業方面，根據 112 年統計，工廠登記家數現有 1,579 家，以食品

製造業 441 家最多，其次為金屬製品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塑膠製品

業及機械設備業。境內工業區共包含內埔工業區、屏東工業區、屏南工

業區、屏東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汽車專業園區及六塊厝產業園

區等。而在恆春鎮設有一座核能發電廠，為第三核能發電廠，由台灣電

力公司經營，為唯一座落於南台灣的核能發電廠。 

為配合各項產業發展及解決民生廢棄物問題，境內設有 2 座衛生掩

埋場，分別為枋寮區域性衛生掩埋場及恆春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1

座垃圾焚化爐（屏東縣崁頂垃圾焚化廠）及 11 座污水處理廠，分別為

六塊厝污水處理廠、恆春污水處理廠、南灣地區污水處理廠、墾丁地區

污水處理廠、屏東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殺蛇溪水質淨化場、內埔龍頸溪

水質淨化場、琉球鄉老人會館、琉球鄉上福村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琉

球鄉中福村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及琉球鄉大福村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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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運輸 

屏東縣交通主要仰賴鐵路及道路，鐵路部分，境內共設有屏東路線

共 14 站（六塊厝、屏東、歸來、麟洛、西勢、竹田、潮州、崁頂、南

州、鎮安、林邊、佳冬、東海及枋寮等）及南迴路線共 6 站（枋寮、加

祿、內獅、枋山、枋野及中央等）。公路部分，有國道三號（九如交流

道、屏東交流道、長治交流道、麟洛交流道、竹田交流道、崁頂交流道、

南州交流道、林邊交流道及大鵬灣端等）。省道部分，台 1 縣（經屏東

市，終點枋山鄉楓港）、台 3 線（經里港鄉，終點屏東市）、台 9 線（經

獅子鄉，終點枋山鄉楓港）、台 17 線（經新園鄉，終點枋寮鄉）、台 22

線（經里港鄉，終點高樹鄉）、台 24 線（起點屏東市，終點霧台鄉）、

台 26 線（起點枋山鄉楓港，經牡丹鄉）、台 27 線（經高樹鄉，終點東

港鎮）及台 88 線（經萬丹鄉，終點竹田鄉）。縣道境內共設有 1 條市道

及 14 條縣道。 

航空部分，境內有三座機場，一為屏東航空站（又稱屏北機場），

目前為軍用空軍屏東基地；二為恆春航空站（俗稱五里亭機場），位於

台灣屏東縣恆春鎮之機場，以飛行國內航線為主（目前無固定起降航班），

但因受落山風影響經常關閉；三為小琉球航空站，位於屏東縣琉球鄉，

目前已廢止，僅留數個直升機停機坪、風向球及一棟廢棄的航站。 

交通船部分，往返琉球鄉的交通船目前有公營及四家民營（分別為

東琉線、泰富航運、藍白航運、大福琉球航運）的交通船公司負責此航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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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溫室氣體盤查範圍 

2.1 溫室氣體種類涵蓋範圍 

本盤查報告以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公告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

引（113 年版）」為行政轄區盤查作業之依據，計算屏東縣行政轄區之溫室氣

體排放量，並遵循「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第 3 條應盤

查之溫室氣體種類涵蓋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2.2 盤查頻率 

本盤查報告書涵蓋期間為 112 年 1 月 1 日 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且依

據「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113 年版）」之規定，應每年更新彙編

縣市溫室氣體盤查報告，作為後續政策推動、成效評估與中央對接的基礎依

據。 

2.3 盤查邊界 

依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公告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計算指引（113 年

版）」，本盤查報告之溫室氣體盤查範圍為 112 年度屏東縣行政轄區範圍，即

屏東縣 33 個行政區域：包含屏東市、潮州鎮、東港鎮、恆春鎮、萬丹鄉、長

治鄉、麟洛鄉、九如鄉、里港鄉、鹽埔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田

鄉、新埤鄉、枋寮鄉、新園鄉、崁頂鄉、林邊鄉、南州鄉、佳冬鄉、琉球鄉、

車城鄉、滿州鄉、枋山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

子鄉、牡丹鄉及三地門鄉，作為本次行政轄區盤查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碳匯量

所屬排放源之邊界範圍。 

行政轄區盤查作業之排放部門分類為：「能源部門」、「工業製程部門」、

「農業部門」、「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廢棄物部門」等五

大部門作呈現，各部門涵蓋排放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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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部門：涵蓋住宅、商業、工業、運輸及農林漁牧等能源使用，排

放源則來自燃料燃燒及能源消費。 

二、工業製程部門：涵蓋工業製程活動及產品使用之非能源之原（物）料等

排放源。依據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列出包含化學工業、金屬

工業等產業製程及產品使用可能牽涉之排放源，若工廠可直接提供之經

查證數據，則以此為優先納入。 

三、農業部門：主要為水稻田及飼養禽畜，其中農業以稻田面積及耕作方式

估算稻作排放；畜牧業應包含牛、羊、豬、雞等禽畜，其腸胃道內發酵

及排泄物處理所產生之甲烷及氧化亞氮排放。 

四、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包含林業及土地利用改變等。林

地在溫室氣體管理上係擔任碳匯角色，需轉成 CO2e 再獨立報告。 

五、廢棄物部門：涵蓋各式掩埋場、堆肥處理、焚化爐、生活污水及事業廢

水等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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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準年 

屏東縣以 102 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作為盤查基準年，並每年進

行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基準年排放量如表 2.4-1 所示，102~112 年各部門排放

量如表 2.4-2 所示，112 年排放量已有略為減少趨勢。 

表 2.4-1、屏東縣基準年（102 年）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一覽表 

年份 
部門別 範疇一 範疇二 合計 

單位：公噸 CO2e 

102 年 

（2013） 

能源部門 

住商及農林漁

牧 
522,835.2941 980,938.1013 1,503,773.3954 

工業 177,786.1544 1,202,176.2644 1,379,962.4188 

運輸 1,413,779.3154 5,056.5350 1,418,835.8504 

工業製程部門 4,573.5662 - 4,573.5662 

農業部門 186,696.4452 - 186,696.4452 

廢棄物部門 172,951.6113 - 172,951.6113 

總排放當量 2,451,210.0500 2,188,170.9007 4,666,793.2872 

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部門 1,108,947.1887 - 1,108,947.1887 

淨排放當量 - - 3,557,846.0985 

表 2.4-2、屏東縣 102~112 年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一覽表 

年度 

能源部門 
工業製程 

部門 
農業部門 

廢棄物 

部門 

總排放 

當量 
住商及農林 

漁牧能源 

工業 

能源 

運輸 

能源 

單位：萬公噸 CO2e 

102年 150.4 138.0 141.9 0.5 18.7 17.3 466.7 

103年 153.9 142.4 142.3 2.1 18.0 16.1 474.9 

104年 158.3 143.6 151.4 2.6 18.1 16.1 490.1 

105年 157.5 144.5 158.2 2.6 18.1 15.5 496.4 

106年 166.7 154.7 157.8 3.9 18.2 16.0 517.3 

107年 157.4 151.9 153.1 6.2 18.0 15.7 502.3 

108年 159.7 146.5 157.0 5.5 17.9 15.5 502.0 

109年 160.1 149.5 157.5 3.2 17.7 15.3 503.4 

110年 162.2 159.2 150.1 1.7 18.1 15.6 506.9 

111年 162.5 148.4 154.2 4.0 17.5 15.4 502.0 

112年 164.9 145.4 150.8 3.7 16.5 15.0 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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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與量化方法 

3.1 排放源鑑別與排除 

一、排放源鑑別 

依據盤查指引 113 年版，「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

（113 年版）」，且盤查報告內容必須包含直接排放（範疇一）與能源

間接利用排放（範疇二） 及其他間接排放（範疇三）之排放源，範疇

三排放源僅須提供定性說明；各範疇說明如下。因此，本盤查報告會呈

現屏東縣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量，境內之工

業燃料、工業製程排放及工業廢水部門排放，係利用環境部氣候變遷署

固定污染源、國家平台及水污染管制系統篩選出。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所有位於行政轄區地理邊界範圍內之直接排放源。如工業製程、

交通運輸、農業、林業及廢棄物部門等所造成之排放，且係由該縣市

所擁有及控制之排放溫室氣體設施，但不包括發電用燃料之排放。 

（二）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二） 

行政轄區地理邊界範圍內活動相關的外購電力、熱或蒸汽之能源利

用間接排放源。 

（三）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 

其他非能源利用間接排放源，或與邊界內活動相關然涉及邊界外

排放之排放源，如跨境航運及縣市廢棄物委託清理等之排放，可視情

況進行量化。 

二、排放源排除 

屏東縣盤查範圍排除之項目為航空部分機場，因小琉球航空站已廢

止，且屏東航空站為軍事基地，其相關資訊皆屬國家機密而難以取得資

料，故該兩座航空站皆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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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排放源量化 

依據 113 年盤查指引內容，排放源量化作業上應優先採用各項排放源

之實際盤查取得之排放數據，並建議採用排放係數法或質量平衡法進行估

算，且排放源之活動數據取得來源或推估方法也會影響縣市排放量之完整

性及準確性，量化方法、活動數據來源、排放係數選用、排放源之排放量

推估等相關說明如下： 

3.2.1 量化方法 

依據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

（113 年版）」中所提供溫室氣體排放源量化方法，依部門分別進行量

化，並採用各項排放源之實際盤查取得之排放數據，採用排放係數法或

質量平衡法進行估算，並分別依據溫室氣體種類計算出個別 CO2 排放

當量；排放量量化計算方式如下所示： 

一、排放係數法 

 溫室氣體排放量 = 排放源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GWP 值 

指利用原（燃）物料之使用量或產品產量等活動數據乘上其對應之

排放係數，並依產生之各類溫室氣體排放量乘上其溫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以下簡稱 GWP），計算出溫室氣體排放。本報告依

據 113 年指引引用能源署公告之 112 年度電力排放係數 0.494 kg CO2e/

度及 IPCC 第 5 次評估報告 AR5 之全球溫暖潛勢值（GWP），詳見表

3.2-1 所示。 

表 3.2-1  IPCC AR5 全球溫暖潛勢值（GWP） 

溫室氣體種類 全球暖化潛勢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8 

氧化亞氮（N2O） 265 

氫氟碳化物（HFCs） 4~12,400 

全氟碳化物（PFCs） 6,630 ~ 11,100 

六氟化硫（SF6） 23,500 

三氟化氮（NF3） 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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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量平衡法   

CO2 排放量 = 活動數據 × 分子量比率 × 碳含量  × 製程轉化效

率或燃料之燃燒效率 

CH4 及  N2O 排放量  = 活動數據  × 低位熱值  × 單位轉換因子 

× 排放係數 × 溫暖化潛勢 

利用製程或化學反應式中物種質量與能量之進出、產生、消耗及轉

換所進行之平衡計算，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方法。以質量平衡法計算

燃料燃燒，僅限計算 CO2 的排放量，仍應以排放係數法計算燃料燃燒

產生之 CH4及 N2O 排放。 

3.2.2 活動數據來源 

依據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公告之「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

業指引（113 年版））」，彙整各部門排放源對應之活動數據來源及數據

等級，活動數據等級依照來源及數據準確度共區分為：盤查統計數據、

縣市統計數據及特定來源估算數據，建議活動數據選用順序為盤查統

計數據＞縣市統計數據＞特定來源估算數據；各溫室氣體排放源活動

數據來源及數據等級如表 3.2-2 所示。 

一、盤查統計數據：經查證、查核或第一手取得之活動數據。 

二、縣市統計數據：登錄於政府機關單位相關資料庫，及政府機關單位統計

公告之縣市轄區內活動數據，前者如本部固定污染源排放量申報資料庫，

後者如農業統計年報、環境保護統計年報等。 

三、特定來源估算數據：泛指無法經盤查或政府統計來源取得縣市轄區內相

關活動數據，改由參考文獻或調查等數據來源估算之活動數據，如經濟

部能源署能源平衡表、農業部糧食供需年報等全國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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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排放係數選用 

依據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

（113 年版）」，彙整各部門排放源量化過程採用排放係數之引用來源及

數據等級，排放係數等級依可信度及準確性共區分為：區域公告排放係

數、國家公告排放係數及國際公告排放係數，建議排放係數選用順序為

區域公告排放係數＞國家公告排放係數＞國際公告排放係數；各溫室

氣體排放源排放係數引用及數據等級如表 3.2-2 所示。 

一、區域公告排放係數：特定於特殊技術、地區、區域之排放係數。 

二、國家公告排放係數：特定於一個國家或國家區域之排放係數。 

三、國際公告排放係數：國際間使用之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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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行政轄區各部門排放源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之數據等級（1/2） 

部門別 排放源 排放源 活動數據來源 活動數據等級 排放係數選用 係數等級等級 範疇 

能源 

部門 

住商

及農

林漁

牧 

電力 

電燈用電/包用電力 台電統計年報 縣市統計 112年電力排碳係數 國家公告 

二 
運輸場站用電 

1. 台灣鐵路管理局 

2. 恆春航空站 
縣市統計 112年電力排碳係數 國家公告 

燃料 

服務業燃料 
1.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縣市人口數 

2.經濟部能源署能源平衡表 
縣市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漁業燃料 
農業部「漁業署漁業統計年報」-漁船馬力

數 
縣市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農牧及林業燃料 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農林漁牧業產值 縣市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工業 
電力 

低壓、高壓、特高壓

之總和 
台電統計年報 縣市統計 112年電力排碳係數 國家公告 二 

燃料 燃料使用量 環境部固定空氣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 縣市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運輸 

電力 軌道用量 台灣鐵路管理局 盤查統計 112年電力排碳係數 國家公告 二 

燃料 

道路-售油量 
經濟部能源署各縣市汽車加油站汽柴油

銷售統計表 
縣市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軌道用量 台灣鐵路管理局 盤查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航空用量 
民航局「民航統計年報」中表 48 國內航

線班機載客率及市場占有 率－按航線分 
縣市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客船用量 

1.公營交通船（琉興號） 

2.民營交通船（東琉線、泰富、藍白、大

福） 

盤查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非道路用量 
1.台灣鐵路管理局 

2.恆春航空站 
盤查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資料來源：環境部「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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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行政轄區各部門排放源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之數據等級（2/2） 

部門別 排放源 排放源 活動數據來源 活動數據等級 排放係數選用 排放係數等級 範疇 

工業製程 

部門 

製程 

排放 

原物料使用或產品

產量 
環境部固定空氣污染源管理資訊系統 縣市統計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國家公告 一 

農

業 

部

門 

農田 水稻田 水稻田種植面積 農業部農糧署農糧統計 縣市統計 
2024 年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清冊 
國家公告 一 

牲畜糞

便管理 
牲畜 在養頭數 

1. 農業部農業統計年報之「畜牧生產 

2. 」農業部統計年報之「各類畜禽飼養場數

及在養量」 

縣市統計 
 2024 年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清冊 
國家公告 一 

林業及其他土

地利用部門 

碳匯 

變化量 

林業面積 農業部農業統計年報之「林地面積與蓄積」 縣市統計 
2024 年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清冊 
國家公告 

一 

林業損失 

1. 農業部林業保育統計年報之「森林主產物

採伐-按機關分」 

2. 農業部林業保育統計年報之「森林災害-

按機關分」 

縣市統計 
2024 年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清冊 
國家公告 

廢棄

物部

門 

廢棄物 

焚化 未售電焚化處理量 
環境部環境保護統計年報之「垃圾性

質」 
縣市統計 IPCC 2006 國際公告 

一 掩埋 垃圾掩埋量 
環境部環境保護統計年報之「一般廢棄物清

理概況」 
縣市統計 IPCC 2006 國際公告 

堆肥 垃圾堆肥量 
環境部環境保護統計年報之「一般廢棄物清

理概況」 
縣市統計 IPCC 2006 國際公告 

廢水

處理 

住商 

廢水 
污水處理率 

內政部營建署全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

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統計表 
縣市統計 IPCC 2006 國際公告 

一 
工業 

廢水 

每年人均蛋白質消

耗量 

1.縣市人口數 

2.農業部糧食供需年報之「糧食平衡表」 

1.縣市統計 

2.特定來源估算 
IPCC 2006 國際公告 

工業廢水厭氧處理 環境部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 縣市統計 IPCC 2006 國際公告 

資料來源：環境部「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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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排放源之排放量推估 

依據上述活動數據來源、排放係數與全球暖化潛勢值（GWP），並

參照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

年版）」中所提供溫室氣體排放源量化方法，依據溫室氣體種類計算出

個別排放源之 CO2排放當量。 

一、能源部門 

（一）能源─住商及農林漁牧 

電力活動數據取自於台灣電力公司提供之屏東縣用電統計之電燈

用電、電力（2）之包用總和、轄內台鐵場站及恆春航空站場站用電量，

各排放源活動數據如表 3.2-3。 

表 3.2-3、能源-住商電力各排放源活動數據 

排放源 活動數據（度） 

電燈用電 2,245,588,906.0000 

電力（2）-包用 625,610.0000 

軌道運輸場站用電量 4,845,207.0000 

航空運輸場站用電 408,900.0000 

合計 2,251,468,623.0000 

資料來源：（1）112 年台電統計年報-縣市別售電情形_電燈」、「售電情形_電力」 

（2）台灣鐵路管理局及恆春航空站提供 

住商及農林漁牧部門之電力使用碳排放量係屬範疇二，依據 113

年盤查指引所指示之計算公式、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等內容，其計算

公式係以住商農林漁牧部門用電排放=總用電量×112 年電力排碳係數，

各類溫室氣體碳排放量如表 3.2-4，住商能源電力使用碳排放總量為

1,112,225.4998 公噸 CO2e。 

表 3.2-4、能源-住商電力各 GHG 排放量（範疇二） 

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 （CO2e） 

住商電力 1,112,225.4998 - - - - - 1,112,225.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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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部能源署能源平衡表，查得全國服務業部門、住宅部門

之燃料使用量，並藉由屏東縣人口數占全台總人口數之比率，推估屏

東縣之住商燃料使用量。而農林漁牧計算則取自能源平衡表全國漁業

耗用燃料、農牧及林業燃料使用量，並藉由農業部公佈之屏東縣漁船

馬力數占全國比例，以及農林畜產值佔全國比例之方式進行推估；屏

東縣場站之燃料使用量則由台鐵公司及恆春航空站提供。全國住商農

林漁牧能源使用量如表 3.2-5 所示，屏東縣住商及農林漁牧各燃料參

數占比及活動數據如表 3.2-6、表 3.2-7 所示。 

表 3.2-5、全國住商農林漁牧能源使用量 

名稱 活動數據（單位） 

全國服務業及住宅-原油及石油產品合計 2,091,475.0000 （公秉） 

全國服務業及住宅-天然氣 1,449,433.6250 （千立方公尺） 

全國漁業-原油及石油產品合計 79,018.8558 （公秉） 

全國農牧及林業-原油及石油產品合計 9,746.1806 （公秉） 

全國農牧及林業-天然氣產品合計 574.4344 （千立方公尺） 

資料來源：112 年經濟部能源署能源平衡表 

表 3.2-6、屏東縣住商農林漁牧能源參數比例 

名稱 活動數據（單位） 

屏東縣 112 年底人口數 794,997 （人） 

全國人口數 23,420,442 （人） 

屏東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 3.39 （%） 

屏東縣動力漁船馬力數總和 705,286 （H.P.） 

全國動力漁船馬力數總和 4,221,022 （H.P.） 

屏東漁船馬力數占全國比例 16.71 （%） 

屏東縣農林畜產值 66,349,844.4531 （千元） 

全國農林畜產值 490,446,022.9933 （千元） 

屏東農畜產值占全國比例 1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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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7、能源-住商燃料各排放源活動數據 

名稱 活動數據（單位） 

屏東縣住宅及服務業-原油 70,994.2345 （公秉） 

屏東縣住宅及服務業-天然氣（含液化天然氣） 49,200.4115 （千立方公尺） 

屏東縣漁業-原油 79,018.8558 （公秉） 

屏東縣農牧林-原油 9,746.1806 （公秉） 

屏東縣農牧林-天然氣 574.4344 （千立方公尺） 

屏東縣場站（台鐵-柴油） 0.4139 （公秉） 

屏東縣場站（台鐵-汽油） 0.2380 （公秉） 

屏東縣場站（恆春航空站-柴油） 0.9467 （公秉） 

屏東縣場站（恆春航空站-汽油） 0.0000（公秉） 

資料來源： 112 年經濟部能源署能源平衡表 

住商農林漁牧能源部門之燃料使用係屬範疇一，依據盤查指引計

算公式、上述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進行計算，各類燃料溫室氣體排放

量如表 3.2-8，住商農林漁牧能源部門範疇一排放量為 536,346.7310 公

噸 CO2e。各細項溫室氣體排放 CO2e 計算如下： 

1. 住商及服務業子部門原油燃料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

碳排放量為 196,738.4055公噸 CO2e。 

2. 住商及服務業子部門天然氣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

排放量為 92,539.1492公噸 CO2e。 

3. 漁業子部門原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218,976.1438 公噸 CO2e。 

4. 農林牧業子部門原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

為 27,008.5034 公噸 CO2e。 

5. 農林牧業子部門天然氣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

量為 1,080.4314公噸 CO2e。 

6. 場站各類子部門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4.0977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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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能源-住商燃料各 GHG 排放量（範疇一） 

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

（CO2e） 

住商原油 196,088.3447 8.0254 1.6051 - - - 196,738.4055 

住商天然氣 92,449.3366 1.6479 0.1648 - - - 92,539.1492 

漁業原油 218,252.6052 8.9326 1.7865 - - - 218,976.1438 

農林牧原油 26,919.2623 1.1017 0.2203 - - - 27,008.5034 

農林牧天然氣 1,079.3828 0.0192 0.0019 - - - 1,080.4314 

場站-台鐵柴油 1.0786 0.0000 0.0000 - - - 1.0821 

場站-台鐵汽油 0.5386 0.0000 0.0000 - - - 0.5405 

場站-恆春航空站柴油 2.4671 0.0001 0.0000 - - - 2.4751 

場站-恆春航空站汽油 0.0000 0.0000 0.0000 - - - 0.0000 

合計 534,793.0159  19.7271  3.7787  - - - 536,346.7310 

（二）能源─工業 

電力活動數據取自於台灣電力公司所提供屏東縣用電統計資料電

力（2）之低壓電力、高壓電力及特高壓電力總和，並扣除運輸場站用

電之排放量，工業能源相關活動數據如表 3.2-9。 

表 3.2-9、能源-工業電力各排放源活動數據 

排放源 活動數據（度） 

低壓電力 1,153,837,871.0000 

高壓電力 1,450,818,860.0000 

特高壓電力 195,635,909.0000 

運輸場站電力（台鐵） 4,845,207.0000 

運輸場站電力（恆春航空站） 408,900.0000 

軌道運輸電力（台鐵） 47,435,363.0000 

合計 2,747,603,170.0000 

工業電力使用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屬範疇二，依據盤查指引計算公

式、上述活動數據及係數進行計算，其計算公式係以工業用電排放=總

用電量×112 年電力排碳係數，各類溫室氣體碳排放量如表 3.2-10，碳

排放量為 1,357,315.9660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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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0、能源-工業電力各 GHG 排放量（範疇二） 

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CO2e） 

工業電力 1,357,315.9660 - - - - - 1,357,315.9660 

工業燃料活動數據採國家平台申報數據中固定污染源系統之申報

燃料資料為主，設定其篩選條件為「燃料」，再依據盤查指引選出燃料

油、天然氣、液化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柴油、柏油及木頭（固態）

等燃料申報量進行碳排量推估；屏東境內廠家各類燃料活動數據如表

3.2-11。 

         表 3.2-11、能源-工業燃料各排放源活動數據 

數據來源 燃料名稱 活動數據（單位） 

固污系統

燃料 

燃料油 

（4~6 號重油、再生燃料油、蒸餘

油、燃料－混合油、燃料油、低硫燃

油） 

8,763.2700 （公秉） 

天然氣 
18,817.1750 （千立方公

尺） 

液化天然氣 5,814.4600 （千立方公尺） 

液化石油氣 2,320.1000 （公秉） 

柴油 372.3300 （公秉） 

柏油 4,515.2200 （公秉） 

木頭-固態 8,557.9800 （公噸） 

工業能源部門之燃料使用係屬範疇一，依據盤查指引計算公式、

上述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進行計算，各類燃料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2-12，工業能源部門範疇一排放量共為 96,377.8009 公噸 CO2e；

各細項溫室氣體排放 CO2e 計算如下： 

1. 燃料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27,347.7719

公噸 CO2e。 

2. 天然氣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35,392.4959

公噸 CO2e。 

3. 液化天然氣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13,029.8481 公噸 CO2e。  



20 

4. 液化石油氣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4,070.3724 公噸 CO2e。 

5. 柴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973.4858 公噸

CO2e。 

6. 柏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15,301.7262 公

噸 CO2e。 

7. 木頭（固態）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262.1005 公噸 CO2e。 

表 3.2-12、能源-工業燃料各 GHG 排放量（範疇一）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

（CO2e） 

燃料油 27,262.1813 1.0567 0.2113 - - - 27,347.7719 

天然氣 35,358.1462 0.6303 0.0630 - - - 35,392.4959 

液化天然氣 12,291.2761 20.1568 0.6573 - - - 13,029.8481 

液化石油氣 4,066.8598 0.0645 0.0064 - - - 4,070.3724 

柴油 970.3038 0.0393 0.0079 - - - 973.4858 

柏油 15,255.7887 0.5671 0.1134 - - - 15,301.7262 

木頭-固態 0.0000 4.1384 0.5518 - - - 262.1005 

合計 95,204.5560 26.6531 1.6112 - - - 96,377.8008 

（三）能源─運輸 

屏東縣境內運輸型態主要為道路、軌道、航空、水運及非道路運

輸。道路運輸取自於經濟部能源署各縣市汽車加油站汽柴油銷售統計

表；軌道運輸則取自台灣鐵路管理局於屏東縣境內軌道能源使用量；

航空運輸則取自經濟部能源平衡表及民航統計年報；客船運輸取自公

營交通船、民營交通船之東琉線、泰富、藍白、大福琉球航運等能源

使用統計表；非道路運輸取自台鐵管理局及恆春航空站之能源使用，

運輸部門中各子部門相關活動數據如表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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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3、屏東縣能源-運輸部門道路活動數據 

子部門別 名稱/排放源 活動數據 

道路運輸子部門 
道路汽油 377,945.0000 （公秉） 

道路柴油 218,803.0000 （公秉） 

軌道運輸子部門 
台鐵軌道電力 44,235,952.0000 （度） 

台鐵軌道柴油 791.0000 （公秉） 

航空運輸子部門 

航空柴油 0.0000 （公秉） 

航線班機市場佔有率 0.0000 （%） 

航空運輸柴油 0.0000 （公秉） 

水運運輸子部門（客

輪） 
客船運輸柴油 5,056.1730（公秉） 

非道路運輸子部門 

非道路運輸（航空） -

汽油 
0.4950（公秉） 

非道路運輸（航空）-柴

油 
2.7776（公秉） 

非道路運輸台鐵）-汽油 0.6000（公秉） 

非道路運輸（台鐵）-柴

油 
17.5833 （公秉） 

運輸能源部門之電力使用量係屬範疇二，依據盤查指引計算公式、

上述活動數據及係數進行計算，其計算公式係以運輸部門用電排放=

總用電量×112 年電力排碳係數，排放量為 23,433.0693 公噸 CO2e；溫

室氣體碳排放量如表 3.2-14。 

表 3.2-14 能源-運輸電力各 GHG 排放量 

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 CO2e 

運輸電力（範疇

二） 
23,433.0693 - - - - - 23,433.0693 

運輸能源部門之燃料使用係屬範疇一，依據盤查指引計算公式、

上述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進行計算，各類燃料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2-15，運輸能源部門範疇一排放量共為 1,484,675.9234 公噸 CO2e；

各細項溫室氣體排放 CO2e 計算如下： 

1. 道路運輸汽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890,145.7866 公噸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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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運輸柴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579,000.7752 公噸 CO2e。 

3. 軌道運輸柴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2,093.1597 公噸 CO2e。 

4. 客船運輸柴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為

13,379.7438 公噸 CO2e。 

5. 非道路運輸（航空）汽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

放量為 1.1657 公噸 CO2e。 

6. 非道路運輸（航空）柴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

放量為 7.3501 公噸 CO2e。 

7. 非道路運輸（軌道）汽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

放量為 1.4131 公噸 CO2e。 

8. 非道路運輸（軌道）柴油排放=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碳排

放量為 46.5292 公噸 CO2e。 

表 3.2-15 能源-運輸燃料各 GHG 排放量（範疇一）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CO2e） 

道路汽油 855,339.7533  308.5641  98.7405  - - - 890,145.7866 

道路柴油 570,207.5742  30.0109  30.0109  - - - 579,000.7752 

軌道柴油 2,061.3711  0.1085  0.1085  - - - 2,093.1597 

客輪柴油 13,176.5476  0.6935  0.6935  - - - 13,379.7438 

非道路汽油（航

空） 
1.1203 0.0004 0.0001    1.1657 

非道路柴油（航

空）  
7.2385 0.0004 0.0004 - - - 7.3501 

非道路汽油（軌

道） 
1.3579 0.0005 0.0002    1.4131 

非道路汽油（軌

道） 
45.8226 0.0024 0.0024 - - - 46.5292 

合計 1,440,840.7855  339.3807  129.5565  - - - 1,484,675.9234 

 



23 

  



24 

二、工業製程部門 

工業製程產業排放源應包含礦業、化學工業、金屬工業及電子業

及其他可取得溫室氣體排放之製程；屏東縣 112 年度僅 1 家第一批應

盤查申報名單廠商，故利用申報取得之查證聲明書進行計算，而其餘

無法取得查證聲明書、清冊或調查表之廠商，則採用環境部固定污染

源系統申報資料，在系統設定篩選條件為產品或原料，爾後依據盤查

指引公告之列管製程及原料進行篩選，得到屏東縣工業製程之活動數

據。 

因屏東縣境內目前工業區皆較為老舊，暫無科技業之特殊製程，

故以原料推算法進行統計後，屏東縣內無相關事業；而產品推算法統

計之事業家數共為2家，主要為進行鋅二級冶煉製程與碳黑製造製程，

工業製程排放之活動數據如表 3.2-16。 

         表 3.2-16、工業製程各排放源活動數據 

數據來源 工業/製程名稱 產品/原料 申報量/使用量/排放量 

固污系統產

品量 

鋅二級冶煉程式 鋅錠 7,081.8400 （公噸） 

碳黑製造程式 碳黑 4,803.1900 （公噸） 

依據計算公式、活動數據及係數計算工業製程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計算公式為工業製程鋅錠排放=產品製造×排放係數，碳排放量為

12,180.7648 公噸 CO2e；工業製程碳黑排放=產品製造量×排放係數，

碳排放量為 25,216.7475 公噸 CO2e。工業製程各類溫室氣體碳排放量

如表 3.2-17，總排放量為 37,397.5123 公噸 CO2e。 

         表 3.2-17、工業製程排放各 GHG 排放量（範疇一）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CO2e）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

（CO2e） 

鋅二級冶煉程式-鋅錠 12,180.7648 - - - - - 12,180.7648 

碳黑製造程式-碳黑 25,216.7475 - - - - - 25,216.7475 

合計 37,397.5123 - - - - - 37,397.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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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部門 

農業活動數據來源主要為農業部農糧署農糧統計「台灣地區稻作

種植收穫面積及產量」、農業統計年報「畜牧生產」及「各類畜禽飼養

場數及在養量」統計之資料。水稻田活動數據包含第一期及第二期作

田之收穫面積；畜牧業部份則包含牲畜腸胃道內發酵及排泄物處理之

溫室氣體排放，依各類牲畜所需之在養頭數或屠宰量進行計算，其中

乳牛以產乳牛計，非乳牛則包含肉牛、乳牛、役牛總和計，相關活動

數據如表 3.2-18 所示。 

表 3.2-18、農業各類排放源活動數據 

排放源 活動數據（單位） 

水稻田第一期種植面積 60,601,000 （公頃） 

水稻田第二期種植面積 8,820,600 （公頃） 

乳牛 10,538 （頭） 

非乳牛 14,153 （頭） 

水牛 223 （頭） 

豬 1,098,386 （頭） 

山羊 10,389 （頭） 

鹿 330 （頭） 

馬 97 （頭） 

兔 212 （頭） 

蛋雞 7,305,009 （隻） 

鵝 353,093 （隻） 

肉鴨 9,004,546 （隻） 

白色肉雞 26,938,926 （隻） 

有色肉雞 20,111,085 （隻） 

農業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係屬範疇一，依據盤查指引計算公式、

上述活動數據及排放係數進行計算，各細項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2-

19，農業部門範疇一排放量為 165,258.6330 公噸 CO2e。各細項溫室氣

體排放 CO2e 計算如下： 

 



26 

(一) 水稻田甲烷排放=水稻田面積×排放係數×GWP，碳排放量一期稻

為 4,547.4990 公噸 CO2e，二期稻為 2,161.0470 公噸 CO2e。 

(二) 牲畜腸胃道內發酵及牲畜排泄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因牲畜種類不

同而有不同之活動數據，其中乳牛、非乳牛、水牛、豬、山羊、

鹿、馬及兔活動數據採用在養頭數計算，而肉鴨、白色肉雞及有

色肉雞則使用屠宰量計算，其公式為腸胃發酵或糞便管理排放=

在養頭數（屠宰量）×排放係數×GWP，各種牲畜之碳排放量計算

結果如下： 

1. 乳牛總排放量為 38,388.4481 公噸 CO2e。 

2. 非乳牛總排放量為 25,879.7756 公噸 CO2e。 

3. 水牛總排放量為 357.4191 公噸 CO2e。 

4. 豬總排放量為 70,334.0491  公噸 CO2e。 

5. 山羊總排放量為 1,513.0448 公噸 CO2e。 

6. 鹿總排放量為 186.4761 公噸 CO2e。 

7. 馬總排放量為 55.2601 公噸 CO2e。 

8. 兔總排放量為 1.9829 公噸 CO2e。 

9. 蛋雞總排放量為 14,862.4207 公噸 CO2e。 

10. 鵝總排放量為 16.4197 公噸 CO2e。 

11. 肉鴨總排放量為 544.0610 公噸 CO2e。 

12. 白色肉雞總排放量為 3,648.2932 公噸 CO2e。 

13. 有色肉雞總排放量為 2,762.4367 公噸 CO2e。 

  



27 

表 3.2-19、農業部門各 GHG 排放量（範疇一）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CO2e） 

水稻田（一

期） 
- 162.4107 - - - - 4,547.4990 

水稻田（二

期） 
- 77.1803 - - - - 2,161.0470 

乳牛 - 1,369.9189 0.1159 - - - 38,388.4481 

非乳牛 - 924.1909 0.0092 - - - 25,879.7756 

水牛 - 12.7110 0.0057 - - - 357.4191 

豬 - 2,491.1394 2.1968 - - - 70,334.0491 

山羊 - 54.0228 0.0015 - - - 1,513.0448 

鹿 - 6.6594 0.0000 - - - 186.4761 

馬 - 1.9730 0.0001 - - - 55.2601 

兔 - 0.0708 0.0000 - - - 1.9829 

蛋雞 - 150.5489 40.1775 - - - 14,862.4207 

鵝 - 0.5296 0.0060 - - - 16.4197 

肉鴨 - 18.6484 0.0827 - - - 544.0610 

白色肉雞 - 128.6568 0.1732 - - - 3,648.2932 

有色肉雞 - 97.4346 0.1293 - - - 2,762.4367 

合計 - 5,496.0956 42.8980 - - - 165,258.6330 

四、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 

（一）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類別可分為林地、農地、草地、濕地、聚居地及其他土

地，而本縣長期致力於進行濕地養護工作，悉心維護轄內黃金、海豐、

圳寮、麟洛、民治及龍頸溪等 9 處濕地，總面積超過 46 公頃，然目前

國內土地使用類別區分上，並無法完全符合 IPCC 所區分之六類土地

使用類別，因此在土地使用類別之間的碳量變化目前尚無法得出，故

暫忽略不計 

（二）林地碳貯存量的變化 

林地碳貯存量之變化可透過統計生物量每年所增加及損失之碳貯

存量得知，活動數據來自農業部之農業統計年報「林地蓄積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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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之林業統計年報「主產物採伐-按機關分」及「森林災害-按機關

分」，分析過程依據不同植種型態及林種進行分類，以推估林地之碳吸

收量與損失量，相關活動數據如表 3.2-20。 

表 3.2-20、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各排放源活動數據 

林型種類 
面積 

（公頃） 

薪材收穫 

（m3/年） 

商用木材採

伐（m3/年） 

干擾等其他

因素（m3） 

天然針葉林 1,173.0000 0.0000 2,374.7400 29.8900 

天然針闊葉混淆林 1,045.0000 0.0000 0.0000 0.0000 

天然闊葉林 152,457.0000 0.0000 4,945.8600 0.0000 

竹林（林木部分） 1,518.0000 0.0000 780.5352 54.5659 

林地量化計算主要以碳貯存量變化來看，並依據不同林種分別計

算，其公式為生物量的碳貯存年變化二氧化碳當量（ΔCB） =（生物

生長之碳貯存年增加量（ΔCG）-生物量損失之碳貯存年減少量（ΔCL））

×44/12。 

生物量生長之碳貯存年增加量（ΔCG）=Σ各林種面積（A）×特定

林木類型年平均材積生長量（IV）×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BCEF）

×（1+根莖比（R））×各林種乾物質碳含量比例（CF）得知；天然針葉

林年增加量為 1,456.6845 公噸-碳/年，天然針闊葉混淆林年增加量為

4,423.4570 公噸-碳/年，天然闊葉林年增加量為 292,082.3685 公噸-碳/

年，竹林（竹林部分）年增加量為 12,598.6839 公噸-碳/年。 

碳貯存年減少量可分為商用木材採伐、薪材收穫及干擾等因素造

成，其生物量損失之碳貯存年減少量（ΔCL） =商用木材採伐所導致

的碳貯存年減少量+薪材收穫所引起的碳貯存年減少量+干擾等其他

因素所引起的碳貯存年減少量，而減少量其公式以薪材收穫導致碳貯

存年減少量為例=整棵樹年收穫薪材材積×生物量轉換與擴展係數

（BCEF）×（1 +根莖比（R）） +部分樹年收穫薪材材積（FG） ×基

本木材密度（D）×各林種乾物質碳含量比例（CF）得知，而屏東縣 112

年碳貯存減少量為 3,872.4869 公噸-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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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112 年林業碳匯總變化量，碳貯存年增加量分別來自天然針

葉林碳匯 5,336.2780 公噸 CO2/年、天然針闊葉混淆林碳匯 16,219.3422

公噸 CO2/年、天然闊葉林碳匯 1,070,968.6846 公噸 CO2/年、竹林（林

木部分）碳匯 46,195.1742 公噸 CO2/年，碳貯存年增加量共為

1,138,724.3774 公噸 CO2/年，而統計之碳貯存減少量為 14,199.1187 公

噸 CO2/年，林業碳匯總變化量為 1,124,525.2587 公噸 CO2/年；各林業

類型碳匯變化如表 3.2-21。 

表 3.2-21、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各排放源活動數據 

林型種類 
碳貯存年增加量 

（公噸-碳/年） 

碳貯存年減少量 

（公噸-碳/年） 

生物量碳儲存量變化

（噸-CO2/年） 

天然針葉林 1,456.6845 712.3332 2,729.2881 

天然針闊葉混淆林 4,423.4570 0.0000 16,219.3423 

天然闊葉林 292,082.3685 2,646.7734 1,061,263.8487 

竹林（林木部分） 12,598.6839 513.3803 44,312.7799 

合計 310,561.1938 3,872.4869 1,124,525.2587 

五、廢棄物 

（一）固體廢棄物處理 

1.掩埋處理 

固體廢棄物處理可分為掩埋處理及堆肥處理，掩埋採用理論氣體

法來做計算，活動數據取自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環境保護統計年報」

之垃圾清理概況及垃圾性質，以獲得屏東縣廢棄物掩埋量、廢棄物類

型可降解有機碳比例及濕重。假設 112 年度垃圾掩埋量所能產生之所

有潛在甲烷氣體，於處理當年均排放完畢，其公式為甲烷排放量計算

=固體廢棄物掩埋量×甲烷修正係數（建議為 1.0）×可分解有機碳含量

×轉換為沼氣的比例（建議為 0.5）×掩埋場廢氣中甲烷比例（建議為

0.5）×16/12–甲烷回收量）×（1–氧化係數（建議為 0））。112 年屏東縣

衛生掩埋為 3.0000 公噸，故掩埋場產生之甲烷排放量為 0.1948 公噸

CH4/年，碳排放量則為 5.4532 公噸 CO2e，此溫室氣體排放量係屬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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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一；相關活動數據如表 3.2-22、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2-23。 

2.堆肥處理 

堆肥處理採用生物處理方式來減少廢棄物體積，為好氧反應過程，

將廢棄物中有機碳轉化為二氧化碳，處理過程中亦會發生厭氧反應而

產生甲烷；活動數據依據環境部氣候變遷署自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環

境保護統計年報」之垃圾清理概況，取得屏東縣該年度堆肥處理量，

計算堆肥所產生之甲烷及氧化亞氮排放量，轄內目前營運中之掩埋場

共有兩家，分別為枋寮區域性衛生掩埋場（三期）及恆春區域性垃圾

衛生掩埋場。 

堆肥處理產生之溫室氣體共計 2 種，分別為甲烷及氧化亞氮，其

中甲烷排放量計算公式為甲烷排放量=（堆肥處理量×有機廢棄物厭氧

反應產生甲烷之係數×0.001）–回收甲烷總量，而氧化亞氮排放量=（堆

肥處理量×有機廢棄物厭氧反應產生氧化亞氮之係數×0.001），係屬範

疇一。112 年屏東縣廢棄物堆肥處理量共為 1,029.0000 公噸，產生之

甲烷排放量為 4.1160 公噸-CH4/年、氧化亞氮排放量為 1.3377 公噸-

N2O/年，碳排放量總共為 469.7385 公噸 CO2e；相關活動數據如表 3.2-

22、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2-23。 

（二）廢棄物焚化 

轄內崁頂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係屬大型發電售電之焚化系統，

其活動數據取自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環境保護統計年報」之大型焚化

廠操作營運情形之焚化處理量，並需扣除屏東縣售電率，計算出未售

電之焚化處理量，再參考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環境保護統計年報」屏

東縣垃圾性質之碳可燃分，即可得知其排放量。 

廢棄物焚化處理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未售電之焚化處理量

×碳可燃分×44/12，依據計算公式代入相關活動數據，屏東縣未售電之

焚化處理量產生之碳排放總量為 27,828.8739 公噸 CO2e；相關活動數

據如表 3.2-22、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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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水處裡 

1.住商廢水 

我國住商廢水係以好氧方式處理，依據盤查指引計算，僅需估算

經化糞池處理所產生的甲烷及氧化亞氮，相關活動數據取於內政部營

建署「全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率統計表」、內

政部戶政司之縣市人口數及農業部糧食供需年報「糧食平衡表」，再參

照 IPCC 2006 所建議之係數代入計算得知。 

生活（住商）污水因有化糞池處理，產生之溫室氣體共計 2 種，

為甲烷及氧化亞氮，其中甲烷排放量=﹝（100%-總污水處理率×最大

甲烷產生量（建議值為 0.6）×甲烷修正係數（建議值為 0.8））×（人口

數×每人每天產生廢水之 BOD 值×10-6×進入下水道之工業廢水 BOD

排放之修正因子（建議值為 1.0）×365-移除轉變為污泥之可分解有機

物（建議值為 0））-甲烷移除量（建議值為 0）﹞，氧化亞氮排放量=

﹝（人口數×每年人均蛋白質消耗量×蛋白質中氮的比例（建議值為0.16）

×非人消耗蛋白質調節因子（建議值為 1.4）×下水道中工商業廢水的蛋

白質因子（建議值為 1.25）–隨污泥清除的氮（建議值為 0））×氧化亞

氮的廢水排放因子（建議值為 0.005）×0.001×44/28﹞；經計算，屏東

縣住商廢水所產生之甲烷排放量為 3,661.4840 公噸-CH4/年、氧化亞氮

排放量為 57.3475 公噸-N2O/年，換算為碳排放總量為 117,718.6399 公

噸 CO2e；相關活動數據如表 3.2-22、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2-23。 

2.工業廢水 

工業廢水包含工業區廢水與列管事業廢水兩種，考量我國工業區

廢水處理方式多採用好氧處理，不會產生甲烷，因此僅考慮以厭氧方

式處理之列管事業廢水，且進入公共下水道及農牧業之廢水不列入計

算；本活動數據來源為環境部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之許可資料

及定檢申報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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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廢水溫室氣體排放量係以化學需氧量進行計算，其中化學需

氧量係依據環境部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中各事業定檢申報數據

所得，其計算公式為工業廢水排放=﹝（各工業部門生產量×廢水產生

量×化學需氧量-移除轉變為污泥之可分解有機物（建議值為 0）×（最

大甲烷產生比例（建議值為 0.25）×甲烷修正係數（厭氧反應為 0.8）

-甲烷移除量（建議值為 0）﹞，經計算，屏東縣工業廢水甲烷排放量

為 138.4675 公噸-CH4/年，換算為碳排放量為 3,877.0894 公噸 CO2e；

相關活動數據如表 3.2-22、溫室氣體排放量如表 3.2-23。 

3.2-22、廢棄物部門各排放源活動數據 

子部門別 排放源 活動數據（單位） 

掩埋處理 
廢棄物掩埋量 3.0000 （公噸） 

可分解有機碳含量（DOC） 19.4757 （%） 

堆肥處理 固體廢棄物生物處理（堆肥量） 1,029.0000 （公噸） 

焚化處理 
焚化處理量 

192,349.9100 （公

噸） 

售電率 65.48 （%） 

生活污水 

屏東縣人口數 794,997 （人） 

化糞池處理率 65.7200 （%） 

每年人均蛋白質消耗量 
32.7889 （公斤/人/

年） 

工業廢水 
TOWi 

（定檢廢水生產量×廢水產生量×化學需氧量） 

692,337.3973  

（kg COD/yr） 

表 3.2-23、廢棄物部門各 GHG 排放量（範疇一）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CO2e） 

掩埋處理 - 0.1948  - - - - 5.4532 

堆肥處理 - 4.1160  1.3377  - - - 469.7385 

焚化處理 27,828.8739  - - - - - 27,828.8739 

生活污水 - 3,661.4840  57.3475  - - - 117,718.6399 

工業廢水 - 138.4675  - - - - 3,877.0894 

合計 27,828.8739  3,804.2622  58.6852  - - - 149,899.7949 

綜上，屏東縣廢棄物部門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總共為 149,899.7949

公噸 CO2e，分別為掩埋處理 5.4532 公噸 CO2e、堆肥處理 469.7385公

噸 CO2e、焚化處理 27,828.8739 公噸 CO2e、住商廢水 117,718.639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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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CO2e 及工業廢水 3,877.0894 公噸 CO2e，各類溫室氣體碳排放量如

表 3.2-23，皆屬範疇一。 

六、生質能源 

屏東縣使用生質能源涵蓋能源部門之工業能源─工業燃料，其活

動數據如表 3.2-24，依據計算公式為生質燃料二氧化碳排放=活動數據

×排放係數×GWP 得知，各類溫室氣體碳排放量如表 3.2-25，經計算屏

東縣生質燃料燃燒之碳排放量為 15,450.1334 公噸 CO2e。 

表 3.2-24、生質能源活動數據 

排放源 活動數據（單位） 

工業能源-燃料（木頭-固態） 8,557.9800 （公噸） 

表 3.2-25、生質能源各 GHG 排放量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噸） 

排放源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CO2e） 

工業能源-燃料

（木頭-固態） 
15,450.1334 - - - - - 15,450.1334 

合計 15,450.1334 - - - - - 15,450.1334 

第四章 溫室氣體排放量 

4.1 溫室氣體種類涵蓋範圍總排放量 

屏東縣 112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共為 4,962,930.9306 公噸 CO2e，

各部門及範疇碳排放量如表 4.1-1，碳匯量為 1,124,525.2587 公噸 CO2e/年。 

表 4.1-1、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 

部門別 
範疇一 

（公噸 CO2e） 

範疇二 

（公噸 CO2e） 

加總 

（公噸 CO2e） 

能源 

住商 536,346.7310 1,112,225.4998 1,648,572.2308 

工業 96,377.8009 1,357,315.9660 1,453,693.7669 

運輸 1,484,675.9234 23,433.0693 1,508,108.9927 

工業製程 37,397.5123 0 37,397.5123 

農業 165,258.6330 0 165,258.6330 

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 0 0 0 

廢棄物 149,899.7949 0 149,899.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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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不含碳匯） 
2,469,956.3955 2,492,974.5351 4,962,930.9306 

碳匯 1,124,525.2587 0 1,124,525.2587 

4.2 各範疇別排放量 

112 年屏東縣行政轄區溫室氣體之範疇一排放量為 2,469,954.2944 公噸

CO2e，占總量 49.8%；範疇二排放量為 2,492,974.5351 公噸 CO2e，占總量

50.2%；溫室氣體範疇別排放統計如圖 4.2-1 所示。 

 

圖 4.2-1、112 年屏東縣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範疇別排放量 

分析七大溫室氣體之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量，CO2、CH4、N2O 之範疇

一排放量如表 4.2-1、範疇二排放量如表 4.2-2，而 HFCs、PFCs、SF6 則皆

無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另分析生質能源 CO2之範疇一排放量為 15,450.1334。

各類溫室氣體之範疇一排放量如表 4.2-1、各類溫室氣體之範疇二排放量如

表 4.2-2。 

一、 CO2分析： CO2之範疇一排放量為 2,136,064.7436，貢獻來源以能源部

門之運輸能源子部門貢獻最為大宗（佔 67.5%），其次係為能源部門之

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子部門（佔 25.0%）；CO2 之範疇二排放量為

2,492,974.5351，貢獻來源以能源部門之工業能源子部門貢獻最為大宗

（佔 54.5%），其次為能源部門之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子部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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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二、 CH4 分析： CH4 之範疇一排放量為 9,686.1187，貢獻來源以農業部門

貢獻最為大宗（佔 56.7%），其次為廢棄物部門（佔 39.3%）；CH4 之

範疇二排放量為 0。 

三、 N2O 分析：N2O 之範疇一排放量為 236.5296，貢獻來源以能源部門之

運輸能源子部門貢獻最為大宗（佔 54.8%），其次為廢棄物部門（佔

24.8%）；N2O 之範疇二排放量為 0。 

表 4.2-1、各類溫室氣體之範疇一排放量 

排放部門 

範疇一 （公噸）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CO2e） 

能源-住商農林漁牧 534,793.0159  19.7271  3.7787  - - - 536,346.7310 

能源-工業 95,204.5560  26.6531  1.6112  - - - 96,377.8009 

能源-運輸 1,440,840.7855  339.3807  129.5565  - - - 1,484,675.9234 

工業製程 37,397.5123 - - - - - 37,397.5123 

農業 - 5,496.0956 42.8980  - - - 165,258.6330 

廢棄物 27,828.8739  3,804.2622  58.6852  - - - 149,899.7949 

合計 2,136,064.7436 9,686.1187 236.5296 - - - 2,469,956.3955 

生質能源 15,450.1334 - - - - - - 

表 4.1-3、各類溫室氣體之範疇二排放量  

排放部門 

範疇二 （公噸）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合計（CO2e） 

能源-住商農林漁牧 1,112,225.4998 - - - - - 1,112,225.4998 

能源-工業 1,357,315.9660 - - - - - 1,357,315.9660 

能源-運輸 23,433.0693 - - - - - 23,433.0693 

工業製程 - - - - - - - 

農業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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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 - - - - - - - 

合計 2,492,974.5351 - - - - - 2,492,974.5351 

生質能源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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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各部門別排放量 

屏東縣行政轄區溫室氣體排放以能源部門之住商及農林漁牧能源子部

門佔為大宗，排放量為 1,648,572.2308 公噸 CO2e，占總量 33.22%；其次為

能源部門之運輸能源子部門，排放量為 1,508,108.9927 公噸 CO2e，占總量

30.39%；其三為能源部門之工業能源子部門，排放量為 1,453,693.7669 公噸

CO2e，占總量 29.29%，各溫室氣體部門別排放統計如圖 4.3-1 所示。 

 
圖 4.3-1、屏東縣 112 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部門別排放量 



38 

第五章 數據品質管理 

5.1 數據誤差等級 

為確實管理數據品質，屏東縣 112 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數據採用

溫室氣體數據誤差等級分類與評分區間範圍定性結果，並依據「縣市層級溫

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 年版）」內容，各排放源之數據誤差等級係

依據活動數據誤差等級（A1）及排放係數誤差等級（A2）進行評分，公式如

下；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誤差等級評分如表 5.1-1 所示。 

 排放源之數據誤差等級（A）= A1 × A2 

表 5.1-1、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誤差等級評分 

數據項目 
選用等級 

1分 2分 3 分 

活動數據 

誤差等級 

（A1） 

盤查統計數據 縣市統計數據 特定來源估算數據 

排放係數 

誤差等級 

（A2） 

區域公告排放係數 國家公告排放係數 國際公告排放係數 

將各排放源計算出其數據誤差等級後，依據排放源之誤差等級進行評分

區間判定，依表 5.1-2 進行各排放源之評分區間判別，以掌握排放源之數據

品質分布情況。 

表 5.1-2、溫室氣體數據品質管理評分區間判斷 

數據誤差等級 

（A1 × A2 ） 
1 至 3 4 至 6 7 至 9 

評分區間範圍 1 2 3 

經前述計算與判定後，將各排放源誤差等級與排放總量占比之乘積後累

計加總，據以計算排放量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排放量清冊等級判斷如表 5.1-

3 所示，可為未來盤查數據精進方向之參考。 

表 5.1-3、排放量清冊級別判斷 

排放量清冊等級 

總平均分數 
1 至 3 4 至 6 7 至 9 

清冊級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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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清冊級別 

依據上述數據誤差等級，計算屏東縣 112年度行政轄區盤查清冊之級別，

相關數據誤差等級如表 5.2-1 所示。 

表 5.2-1、屏東縣 112 年度行政轄區數據誤差等級（1/2） 

部門別 排放源 
活動數據

誤差等級 

排放係數

誤差等級 
評分區間 

排放量 

占比

（%） 

清冊等級分數 

能源-住商

農林漁牧 

電力 2 2 4 22.41% 0.8964 

住商原油 2 2 4 3.96% 0.1584 

住商天然氣 2 2 4 1.86% 0.0744 

漁業原油 2 2 4 4.41% 0.1764 

農林牧原油 2 2 4 0.54% 0.0216 

農林牧天然氣 2 2 4 0.02% 0.0008 

場站-台鐵柴油 2 2 4 0.00% 0.0000 

場站-台鐵汽油 2 2 4 0.00% 0.0000 

場站-恆春航空站柴油 2 2 4 0.00% 0.0000 

場站-恆春航空站汽油 2 2 4 0.00% 0.0000 

能源-工業 

電力 2 2 4 27.35% 1.0940 

燃料油 2 2 4 0.55% 0.0220 

天然氣 2 2 4 0.71% 0.0284 

液化天然氣 2 2 4 0.26% 0.0104 

液化石油氣 2 2 4 0.08% 0.0032 

柴油 2 2 4 0.02% 0.0008 

柏油 2 2 4 0.31% 0.0124 

木頭（固態） 2 2 4 0.01% 0.0004 

能源-運輸 

電力（軌道） 1 2 2 0.47% 0.0094 

道路汽油 2 2 4 17.94% 0.7176 

道路柴油 2 2 4 11.67% 0.4668 

軌道柴油 1 2 2 0.04% 0.0008 

客船運輸柴油 1 2 2 0.27% 0.0054 

非道路運輸（航空） -

汽油 
1 2 2 0.00% 0.0000 

非道路運輸（航空）-柴

油 
1 2 2 0.00% 0.0000 

非道路運輸（台鐵）-汽

油 
1 2 2 0.00% 0.0000 

非道路運輸（台鐵）-柴

油 
1 2 2 0.00% 0.0000 

工業製程 
鋅錠 2 2 4 0.25% 0.0100 

碳黑 2 2 4 0.51% 0.0204 

農業 水稻田（一期） 2 2 4 0.09% 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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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別 排放源 
活動數據

誤差等級 

排放係數

誤差等級 
評分區間 

排放量 

占比

（%） 

清冊等級分數 

水稻田（二期） 2 2 4 0.04% 0.0016 

乳牛 2 2 4 0.77% 0.0308 

非乳牛 2 2 4 0.52% 0.0208 

水牛 2 2 4 0.01% 0.0004 

豬 2 2 4 1.42% 0.0568 

 

表 5.2-1、屏東縣 112 年度行政轄區數據誤差等級（2/2） 

部門別 排放源 
活動數據

誤差等級 

排放係數

誤差等級 
評分區間 

排放量 

占比

（%） 

清冊等級分數 

農業 

山羊 2 2 4 0.03% 0.0012 

鹿 2 2 4 0.00% 0.0000 

馬 2 2 4 0.00% 0.0000 

兔 2 2 4 0.00% 0.0000 

蛋雞 2 2 4 0.30% 0.0120 

鵝 2 2 4 0.00% 0.0000 

肉鴨 2 2 4 0.01% 0.0004 

白色肉雞 2 2 4 0.07% 0.0028 

有色肉雞 2 2 4 0.06% 0.0024 

廢棄物 

掩埋處理 2 3 6 0.00% 0.0000 

堆肥處理 2 3 6 0.01% 0.0006 

焚化處理 2 3 6 0.56% 0.0336 

住商廢水 2 3 6 2.37% 0.1422 

工業廢水 2 3 6 0.08% 0.0048 

屏東縣 112 年行政轄區清冊 4.0440  

 

由表 5.2-1 可得知，屏東縣 112 年度行政轄區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等級總

平均分數為 4.0440 分，根據「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

年版）」，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係以加總所有排放源之數據誤差等級與總排放

量占比之乘積，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 1~3 分者，其清冊級別為第一級；清冊

等級總平均分數 4~6 分者，其清冊級別為第二級；清冊等級總平均分數 7~9

分者，其清冊級別為第三級，故屏東縣為清冊第二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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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報告書管理 

 

  

➢ 本盤查報告所涵蓋期間為 112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 本盤查報告製作頻率：每年 

➢ 本盤查報告主要依據「縣市層級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113 年

版）」。 

➢ 盤查報告發行與保管 

 本盤查報告出版機關之管理、維護、發行、資訊公開與保管等由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負責。 

➢ 盤查報告撰寫資訊 

 執行單位：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地址： 90067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街 56 號 

 聯絡電話：（08）735-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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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及策略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浪潮，屏東縣（以下簡稱本縣）長年積極

回應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將「邁向淨零碳排」視為推動地方治理與轉型發展的

核心目標，並依據地理條件與人文特性，擬定具在地適應性的溫室氣體減量

策略，推進各項具體行動。 

本縣配合行政院於 112 年 2 月 15 日公布施行《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

簡稱「氣候法」），明定以 2050 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為國家長期發展目標，

本縣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第二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其相關行

動方案推動期程，擬定本縣推動期程為 110 年至 114 年之「屏東縣第二期溫

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在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環境等部門分別

以「再生能源發展」、「能資源節約」、「運輸綠色化」、「永續農業及林業經營」、

「資源循環利用」及「教育宣導與培訓」等面向規劃推動相關減量措施與行動

計畫，推動多年已展現優異成果與實質效益，詳細推動成效說明如下： 

➢ 能源部門 

本縣持續推動太陽光電專區與土地複合式利用，統計至 113 年，本縣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已約達 1,400MW，更鼓勵公有機關、校園與風雨球場等

既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另為因應國際綠電需求，也積極協助業者

轉供綠電，並修訂相關自治條例，營造友善投資環境，以期擴大太陽能推

廣成效。 

➢ 製造部門 

積極協助企業進行節能減碳與綠色轉型，包括製程改善、設備更新、

溫室氣體盤查與資源循環等，並推動境內產業園區能源整合以提升效率與

減碳成效，促進環境永續。 

➢ 運輸部門 

因本縣目前無大眾捷運與輕軌系統，故運輸部門的減量著重在優化公

車、轉運中心及推動 TPASS 月票等，以提升公共運輸便利性與綠色出行

率，並同時推動電動車補助與充電設施建置，積極發展共享運具，以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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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改善運輸結構來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 住商部門 

以跨單位合作推動節能減碳，積極促進民眾及社區參與，透過節電

志工培訓、建置節能示範社區及推廣低碳家園認證等措施，強化在地居

民之環保意識與實踐行動力；同時，針對機關、學校、宗教場所及旅宿

業者等，推動能源設備汰換與節能宣導，全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 農業部門 

積極推動農業部門低碳轉型，進行有機農業推廣、畜牧資源循環利用、

濕地保育等多元面向推廣，而 113 年萬年濕地榮獲內政部列定為《濕地保

育法》之重要濕地，顯示本縣在生態永續上的具體成果；另本縣成功推出

全國首張碳足跡標籤之巧克力產品，更充分展現本縣在綠色農業推動及低

碳生產實踐上的成效。 

➢ 環境部門 

積極強化資源回收與廢棄物管理工作，推動紙錢集中焚燒、一次性用

品減量政策及小琉球無塑低碳島計畫，有效提升資源回收效能，另為健全

水資源永續利用，亦推動伏流水開發、人工湖補水及污水下水道建設，並

透過辦理環境教育宣導活動深化民眾對氣候變遷、資源循環及低碳生活之

認知與參與，強化全民環保意識。 

經本縣努力推動前述各部門的減量措施，屏東縣目前已取得顯著的減碳

成效，截至 113 年，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成果已達 93.9 萬公噸 CO2e 減碳

量及 23.04 萬公噸 CO2e 固碳量，然而，屏東並不會因此就停下腳步，仍會持

續進行滾動式檢討，評估優化各項減碳措施的實施效果，逐步落實「屏東縣

2050 淨零碳排路徑」，展現本縣於我國及國際在永續轉型格局中之角色與責

任，逐步邁向具前瞻性、韌性與國際競爭力之低碳永續新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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